
1 

 

彰化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申 訴 人：曾○舜 

出 生 年 月 日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服 務 學 校 及 職 稱：彰化縣立○○○○教師 

住 居 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電 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 

原 措 施 學 校：彰化縣立○○○○ 

 

申訴人不服所屬學校○○○○考核委員會於109學年度對其另予

成績考核之結果，110年9月22日向本會提起申訴，本會110年10

月7日收受申訴書。本會決定如下： 

 

主 文 

申訴不受理。 

 

理 由 

一、 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（下稱考核辦

法）第3條第1項規定略以：「教師任職至學年度終了屆滿一

學年者，應予年終成績考核；不滿一學年，而連續任職已達

六個月，或有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辦理留職停薪，而任職累

計已達六個月者，另予成績考核。……。」第4條第1項第3

款規定略以：「教師之年終成績考核，應按其教學、輔導管

教、服務、品德及處理行政等情形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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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同一學年度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留支原薪：……。」教

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下稱評議準則）第15

條第1項規定：「申訴應具申訴書，載明下列事項，由申訴

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，並應檢附原措施文書、有關之文件

及證據：一、申訴人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

服務學校及職稱、住居所、電話。原措施之學校或主管機關

提起再申訴時，其代表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明文

件字號、住居所、電話。二、有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出生年

月日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、住居所、電話。三、原措施之學

校或主管機關。四、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月日、申訴之事實

及理由。五、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。六、提起申訴之年月日。

七、受理申訴之學校或主管機關申評會。八、載明就本申訴

事件有無提起訴願、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；其有提起者，應

載明向何機關或法院及提起之年月日。」第16條規定：「提

起申訴不合法定程式，其情形可補正者，受理申訴之學校或

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。」第25條第1款規

定：「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：

一、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，或經通知限期補正而屆

期未完成補正。」第31條第1項規定：「申評會委員應親自

出席委員會議，經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始得開議；

評議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；其他事項

之決議，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」第34條第1項第4

款規定：「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：四、主文、事實及理由；

其係不受理決定者，得不記載事實。」 

二、 申訴人因涉及校園性別平等事件（案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）

經原措施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小組確認性騷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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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屬實，嗣原措施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調查報告決議終

局停聘2年2個月，停聘期間自110年6月16日起至112年8月15

日止，並以110年6月10日○○○字第1100004208號函將終局

停聘處分送達申訴人。原措施學校召開109學年度教師考核

會第4次會議辦理申訴人109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事宜，因申

訴人經原措施學校終局停聘已如前述，從而109學年度任職

達6個月但不滿1年，決議考列考核辦法第3條第1項及第4條

第1項第3款（下稱原措施）。申訴人不服原措施，遂向本會

提起申訴。 

三、 惟查，申訴人所送申訴書欠缺申訴之事實及理由、希望獲得

之具體補救等事項，經本會依評議準則第16條規定以110年

10月12日府教學字第1100362220號函請申訴人依限補正，迄

補正期間屆滿仍未收受申訴人之補正後申訴書，是本件申訴

依法應不予受理。 

四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不予受理，依評議準則第25條第1款規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3 月 9 日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決定，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，向教育部

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。 


